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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比特币”其实是一种用特定算法计
算出来的加密数据包。其概念由一个化名
为“中本聪”的人在 2008 年提出。随
后，他以开放、对等、共识、直接参与的
理念为基准，结合开源软件和密码学中块
密码的工作模式，在 P2P 对等网络和分
布式数据库的平台上，开发出“比特币”
发行、交易和账户管理的操作系统，并于
2009年 1月 3日发行第一批 50个比特币。

生成“比特币”的过程被形象地称为
“挖矿”。虽然理论上每个人只要有电脑都
能做“矿工”，但生成“比特币”的运算
过程相当复杂，也就是说“比特币”通过
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消耗获得价值。此外，
在技术层面上，“比特币”的供应量是受
到控制的，至今共开发出大约 1100 万
个，但其数量最多也只能达到 2100 万
个。因为“挖”出的“比特币”越多，

“挖矿”的难度就越大，“比特币”的增长
就越慢，目前全世界每小时只不过产生
150 个比特币而已。据测算，最后一个

“比特币”将在 2140年产生。
一些人认为，“比特币”像黄金一样具

有充当货币的一些特性：一是它具有一定
的稀缺性，无法被大量的随意生产、开采；
二是可以被转让、可以被记录，具有一定流
通性；三是它还具有一定的保值功能。

记者调查了解到，德国自民党议员、
议会金融委员会成员弗兰克·舍弗勒今年
7 月底和 8 月初曾就“比特币”相关问题
对联邦财政部提出过问询。而财政部对其
问询的答复便成为德国媒体报道的依据。

为核实情况，记者专门联系了德国联
邦财政部。该部的马丁·乔杜里先生向记
者表示，“比特币”既不是电子货币，也
不是法定支付手段。但是，德国联邦财政

部承认“比特币”为“记账单位”。作为
记账单位，“比特币”和外汇一样可具有
结算功能，但不具备充当法定支付手段的
功能。“比特币”可以作为“私人货币”，
也就是说，基于私人之间的约定，“比特
币”才可以作为支付手段使用。

乔杜里说，对于舍弗勒的答复并不是
财政部对“比特币”定义的首次声明，而只
是再次重申了他们对“比特币”的一贯态
度。他说，当前对“比特币”的定义符合《德
国金融事业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而且德国
联邦金融监管局早在 2011 年 11 月就出台
了一份“金融工具”备忘录，赋予“比特币”
与外汇同等的地位，并规定它为一种“记账
单位”，而非法定支付手段。

今年上半年，由于投机商的炒作，1
“比特币”曾经被炒到能兑换 266 美元。
而 4 月份，兑换率在数小时之内又暴跌至

105 美元。这种大起大落的兑换率，让
“比特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外，“比
特币”还存在着被滥用和方便洗钱的潜在
风险。因此，对其进行合理监管的呼声也
逐渐高涨。

乔杜里告诉记者，德国政府评估认
为，使用“比特币”基本上不会对其所涉
及交易的税收估价产生任何影响。“比特
币”可以用于商业和私人结算业务，使用
时匿名和通过互联网办理交易不会带来新
的问题。通过互联网办理的商业往来不断
增多，对此，德国金融管理部门早已有所
认识，并开始进行相应的监管。

不久前，德国 Fidor 银行与德国最大
的“比特币”交易平台 Bitcoin.de 达成合
作，授权其代理“比特币”交易业务。由
此，Bitcoin.de 成为全世界首个与银行建
立直接合作的“比特币”交易平台，并被
纳入德国金融监管体系之中，遵守反洗钱
法等金融市场规范。

有观点认为，尽管“比特币”的货币
身份尚未“转正”，但将其尽快纳入金融
监管体系之中并依法规范其交易市场，乃
明智之举。

德国尚未承认“比特币”合法货币地位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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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 刘存

瑞 李哲报道：8月 21日，中石
油昆仑燃气新疆公司职工尹利光
又一次翻开报纸，重温新疆入围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候选人
的事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艾
尼瓦尔·芒素、陈俊贵、余文丽
等人入围。“这些先进人物都是

‘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
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的
践行者、引领者，为 166 万平
方公里大地增添了耀眼的道德
之光。”尹利光说，“新疆不仅
自然资源丰富，也是精神资源的
沃土。”

连日来，新疆广泛宣传第四
届道德模范候选人的先进事迹，
并开展了“最美新疆人”评选活
动，掀起了道德模范网络投票评
选和学习先进人物的热潮。新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吾胡
孜·吾拉木说：“居马泰·俄白克
医生是医务工作者的榜样，是我
们身边的典型，我们不仅自己要
学习，还要带动身边人一起学
习，为把大美新疆建成道德高地
贡献力量。”

“第四届道德模范候选人的
事迹为社会道德树立了正能量的
典范。他们来自基层，是我们的
身边人，他们从点滴事情做起，
积累道德厚度和思想深度，他们
身上体现的道德光芒，令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
学。而这些事情人人都可以做到，就看我们如何去学，如
何去做！”这是退休干部、山西省晋城市原宣传部副部长
李东平在日记中写下的感言。

晋城市文明办主任薛波说：“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
多助人为乐的人、见义勇为的人、诚实守信的人、敬业奉
献的人、孝老爱亲的人。他们是公民道德行为的主流。开
展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正是弘扬正气、彰显高尚
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

网友们纷纷在评选专页中留言，表达对道德模范的
崇敬之情：“道德模范候选人生动诠释了中华传统美德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映衬出人间最珍贵的
感情。”

参加评选活动的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第四届道德
模范评选的过程也是学习宣传先进人物、弘扬真善美、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对于引导全社会学
习道德模范、提升道德水平、凝聚道德力量、树立良好风
尚有重大意义。很多群众表示，身边的道德模范以崇高的
道德行为和品质，影响和感染了周围一大批人，我们要在
大力推荐的同时，学习他们，身体力行，从小事做起，争
当遵守道德规范、传承正能量的公民。

做代课老师的一段人生经历，使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
县石空镇关帝村村民张艳琴与孩子结下不解之缘。26 年
来，她始终用无私的爱照顾孤残、留守儿童，被人们誉为

“爱心天使”。
孤残儿童、留守儿童大都缺少亲情，受过不同的心灵

创伤。张艳琴从做孩子心理疏导入手，经过多年的经验积
累，发展为长期从事抑郁症儿童康复治疗方面的工作，她
每年辅导过的孩子超过 1500 人次，先后帮 4 万名孩子做
过心理辅导。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片成长的天地，她把自己的家腾
出来，将名言、警句、诗词、格言贴满墙壁。她自创一个

“小红花”信箱，只要有孩子来信，她都一一作答。这些
年来，张艳琴收到多少封信，又回复多少封信，自己也说
不清。她的床下有 5 个大纸箱，里面装的是与孩子们的通
信，有 30 多个牛皮纸档案袋，装着她辅导过的孩子们的
档案。

尽管自己生活清贫，没有稳定的收入，仅靠打工挣些
钱，但她还是尽己所能为孩子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用点
点滴滴真挚的关爱，让缺少家人疼爱的孤残、智障、留守
儿童在她这里感受家的温馨。

2001 年初，《北京青年报》 上一篇题为 《特殊孩子的
心里话找谁说去》 的文章触动张艳琴心弦。文章是以中华
慈善总会的名义写的，内容是北京顺义一家儿童慈善福利
院招聘志愿妈妈。张艳琴报了名，通过全面考察了解，她
被正式录用。当年 2 月，她登上去北京的列车。经过岗前
培训，张艳琴被分配到“心语工程”辅导教育组，主要从
事孩子们的心理咨询工作。一年后，张艳琴回到家乡，全
身心投入青少年成长心理健康辅导工作。

2007 年，她创办“美丽青春、共同关注”联谊活
动，帮助那些心理迷茫、对生活失去信心的青少年恢复心
理健康，激发了他们积极向上的学习热情。

在她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个爱心团队，越来越多的
人跻身帮助未成年人保持身心健康的行列中。她曾荣获宁
夏回族自治区学雷锋活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宗 文）

张艳琴的事迹谈不上轰轰烈烈，却感人至深。她用经

年累月的坚守、细致入微的关爱，给孩子们心灵以阳光般

的抚慰，给众多家庭点燃了希望。相比这个清贫而富有大

爱的农村妇女，我们可以做的其实更多。如果大家都能伸

出援手，就能让更多孩子沐浴社会的关怀，感受人间的

温暖。

基层干部群众热议道德模范候选人

—
—

与楷模同行

传递正能量

本报北京8月24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第十
届北京百万家庭数字生活技能大赛家庭赛决赛今天
在京举行。决赛围绕着大赛主题“创建智慧家园
乐享数字生活”，着重考察选手对智慧北京、三网融
合、智能手机、数字新媒体、数字高清交互等知识的
掌握水平，并通过秀我家庭、有问必答、勇闯难关、巅
峰对决等 4 个环节的比拼，最终角逐出家庭赛的一、
二、三等奖，朝阳区家庭队夺冠。网上知识竞赛参与
人数也首次突破 33万。

“北京百万家庭数字生活技能大赛”由市科协、
市经信委、市妇联共同主办。

本报讯 记者董庆森报道：由文化部恭王府管
理中心、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外友好国际交流中
心等单位联合承办的 2013 首届葡萄酒标画艺术展
日前在北京开幕。

据悉，主办方希望本次艺术展能为中外搭建文
化交流的桥梁，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
性、多样性和创造性。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
表示，此次艺术展有助于中国艺术品进入国际商品
体系，对中国酒业的发展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正
在开展的严打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引发
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在称赞这一
深得民心之举时，热议如何净化网络
环境，认为只有完善法律法规，维护
良好秩序，守住应有底线，才能形成
聚合效应，使互联网世界充满清新空
气和灿烂阳光。

黑龙江省互联网宣传管理领导小
组办公室网管处处长张延明认为，针
对谣言源头、传播途径和受众三个要
素，仅靠执法部门严打是不够的。要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常态化的监
管机制，网民、网站、监管部门要

“拧成一股绳”，让谣言不攻自破、无
处藏身。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提

出，要通过疏堵并举等多种措施治理
网络乱象。一方面，要对恶意制造、
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依法惩处，形成
威慑效应；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多
发布社会关注的正面信息，扩散正能
量，不给网络谣言生存空间。

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认为，网络
监管必须严格到位，作为第一道防线
的网站经营方，应该摒弃一味追求“眼
球”经济、忽视社会效益的短视行为，
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把好
净化网络空间的第一道关口。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樊
亚平说，广大网民也要自觉接受法律
和道德的约束，承担起共同净化网络
空间的责任。对于一些未经核实的信
息，不能轻信盲从，更不能随意传播，

坚持理性思考，不信谣、不传谣。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

建议，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对造谣传
谣行为有详细严密的规定；打击网络
造谣传谣要严格执法，保障程序正
义；加强制度化及长效机制建设，提
高网民分辨能力，切断谣言传播的
渠道。

严打网络谣言是民心所向，得到
了网民的认同。上海一家公司职员孙
璐表示，作为普通网民，很希望有一
个良好的网络环境，一些个人和组织
为了私利刻意捏造、传播假消息，煽
动社会情绪，理应受到法律制裁。网
民应该意识到，在发帖或转发时应该
有原则、有取舍、有判断，共同自觉
维护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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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郁近东 陈小力报道：由宁波市
人民政府、浙江省旅游局等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
湖泊休闲节日前在浙江宁波东钱湖开幕。宁波市副
市长陈奕君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湖泊休闲节注重
产业探讨与百姓参与，不断创新推出各类旅游休闲
产品，为国民旅游休闲品质的提升进行了有益探讨。

据介绍，本届湖泊休闲节以“湖泊休闲、幸福
水岸”为主题，着重倡导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休闲理念。创新模式、节俭办节成为今年湖泊休
闲节的特色亮点，经费预算比往届节省了一半多，
推出的六大主题活动均围绕休闲惠民、注重生态、
倡导新风开展。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爱 心 天 使
——记第四届道德模范候选人张艳琴

让更多孩子感受温暖

点 评

北京百万家庭数字生活技能大赛举行

首 届 葡 萄 酒 标 画 艺 术 展 开 幕

第 五 届 中 国 湖 泊 休 闲 节 举 办

8 月 24 日，几名

学生志愿者帮新生搬

运行李。

当日，南京东南

大 学 2013 级 本 科 新

生报到入学。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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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又迎新大学校园又迎新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记者

邹伟 史竞男） 记者 24 日从公安部获
悉，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
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又有
新进展，继北京警方打掉一个以“秦火
火”“立二拆四”为首的蓄意造谣传谣、
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后，
日前，江苏警方在公安部指挥协调和浙
江、广西等地警方积极配合下，成功侦
破一起利用互联网实施敲诈勒索犯罪系
列案件。利用网络发布负面帖文施压获
取“封口费”的网络爆料人、所谓“维
权斗士”周禄宝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
依法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周禄宝，男，1985 年出
生，甘肃省陇西县张家岔村人，初中文
化，曾在部队当过驾驶员、新闻报道员，
退役后在多家网站做过管理员。其在互联
网上自封为时事评论人、知名写手、网络
名人、专栏作家和网络反腐维权斗士，仅
2012 年以来，在互联网上发布攻击、诋
毁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帖文 1.5 万余篇。长
期以来，周禄宝把网络当作赚人气、谋私

利的工具，通过有计划地编造谣言，进行
网上攻击抹黑，以达到牟取非法利益的目
的。现已初步查明，周禄宝先后对 20 多
个单位和个人实施敲诈勒索，涉及北京、
江苏、浙江、广西、河北、安徽、甘肃
等地。

2011 年 8 月 19 日，江苏省昆山市公
安局接到报警称，一名叫周禄宝的男子自
称掌握了昆山市周庄镇某寺庙存在欺诈游
客香火钱的情况，多次打电话给寺庙管理
方进行敲诈勒索。接报后，公安机关立即
开展侦查。侦查发现，2011 年 8 月，周
禄宝以昆山市周庄镇某寺庙所谓“非法外
包、假和尚骗取香客钱财”为名，扬言要
通过网络发帖进行曝光，希望双方协商

“摆平”此事，并向寺庙管理方传去自拟
的协议书，明确要求向其个人账户打入
20 万元人民币。其还称自己有很多媒体
资源，如果钱到账即在网上为其做正面宣
传，否则将在网上制造负面影响。因当事
方报警，周敲诈未遂。

警方还查明，2011 年 6 月，周禄宝
以广西阳朔某寺庙存在欺诈行为为由，

炮制 《和尚吃人不吐骨头让谁蒙羞》《谁
拿特权让桂林山水甲天下摇身变成桂林
和尚骗天下了？》 等攻击性帖文，并利用
自己是多个论坛版主的有利条件，在多
家论坛发表并置顶，持续一个多月每天
更新一两个帖子，以此向寺庙施压，提
出需要 4 万元人民币方可摆平此事。该
寺庙被迫向其指定的银行账户打入 4 万
元人民币。周禄宝随即在多家网络论坛
发表“澄清”和“赞美”帖文，称“笔
者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并非如前所写所
说，寺庙所有的佛寺程序都是在自愿基
础上的，没有任何的强迫现象”“寺庙每
年 向 社 会 各 界 积 极 捐 款 ， 响 应 慈 善 号
召，在危难关头彰显了慈悲为怀的天然
本色”。

此外，2012 年，某地一居民小区的
居民与开发商因噪音问题发生矛盾，该小
区居民代表联系到周禄宝请求帮助“维
权”。周表示同意并要求支付费用。双方
经反复商定，由居民集资 22 万元人民币
给周，先期支付 6 万元，待“维权”成功
后，再补齐余额。6 万元钱到手后，周即

在多个网站发帖攻击开发商。迫于巨大压
力，开发商设法找到周禄宝进行谈判，周
禄宝提出要价 100万元人民币。经讨价还
价，最终以 80 万元人民币成交“这笔买
卖”。钱到账后，周随即为开发商在网上
发布正面帖文，而小区居民此前所付的 6
万元人民币也未退还。

办案民警介绍，周禄宝惯用的犯罪手
法是在网上寻找所谓的负面信息进行加工
整理，精心选定目标对象后，以在网上发
布或扬言利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发布负面帖
文、揭露对方隐私为由实施敲诈勒索，钱
到手后即为对方进行所谓“正面宣传”。
由于周禄宝打着“维权”的旗号，在网上
又有一定的关注度，为其屡屡实施犯罪活
动提供了便利。

据了解，针对利用互联网制造传播谣
言、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将
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予以持续深入打击，坚
决依法严惩。同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
定完善，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网络管理和
网络环境整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维护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打击网络有组织违法犯罪行动取得新进展
网络爆料人周禄宝被依法批捕


